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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台灣精神醫學會函影本一份(1061761112-1.pdf)

主旨：轉知台灣精神醫學會聲明函一份(影本如附件)，有鑑於近

來經常有民間機構藉由社區演講及在學校或公家機關等場

合舉辦活動的機會，詆毀現代精神醫學，為利精神疾病防

治與病人就醫之權利，惠請協助宣導及拒絕此類的演講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台灣精神醫學會106年6月14日台精醫字第10600199號

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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